
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受      托     人

	姓  名
	
	姓  名
	

	性  别
	
	性  别
	

	出生年月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务
	

	证  件

号  码
	身份证（  ）护照（  ）
	证  件

号  码
	身份证（  ）护照（  ）

	
	
	
	

	本人授权       （受托人）代表本人参加2021年7月13日下午4时，在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五楼会议厅以公开摇珠的方式，确定为位于汕头市潮阳区文光棉西路工商大楼西侧，用地面积4883.56平方米（折合7.325亩）的一宗国有土地原规划条件下剩余使用年限楼面地价以及现状条件下剩余使用年限楼面地价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代表本人签订《委托评估协议书》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凭证等。

受托人在该公开摇珠选择评估机构活动中所做出的承诺、签署（签收）的合同或文件等，本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兹证明本委托书确系本单位法定代表人          亲自签署。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